
臺中市公共藝術設置流程圖 

（計畫預算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 

1. 前置期 

  

 

 

  

 

 

 

 

 

 

 

 

 

 

 

 

 

 

 

 

 

 

 

 

 

 

 

 

 

 

 

 

 

 

送審議機關備查 

(函送一式 2份) 

 

召開執行小組會議 

 

送交審議會審議 

(函送一式 19份) 

成立執行小組（5 至 9 人） 

由興辦機關編製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 

 

送審議機關初審 

辦理公共藝術設置 

依初審意見修正完成 

通過，並依審議意見修正完成 

通
過 

未
通
過 

送交審議會審議 

(函送一式 19份) 

繳納公共藝術基金專戶 

興辦機關繳款 

函送本府繳納憑據 

依法辦理公共藝術 

由興辦機關編製 

公共藝術繳入基金專戶計畫書 

送審議機關初審 

依初審意見修正完成 

審議機關：臺中市政府  

興辦機關：公有建築物或政府重大公共工程之興辦機關 

於文化部網站行政管理

系統登錄基本資料 

興辦機關確認工程是否 

依法辦理公共藝術  

 

編列公共藝術經費 

選擇公共藝術 

經費運用方式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15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15 



 2. 徵選作業期 

 

 

 

 

 

 

 

   

 

 

 

 

 

 

 

 

 

 

 

 

 

 

 

 

 

 

 

 

 

 

 

 

 

 

 

 

 

刊登於文化部公共藝術網站及政府採購

資訊網站，公告時間至少： 

 計畫經費達 1000萬以上：45日 

 計畫經費逾 50萬未達 1000萬：30日 

請參照「臺中市公共藝術作品說明牌

製作相關規定」 

 

通
過 

送審議機關核定 

（函送一式 2份） 

 

成立徵選小組（5至 9人， 

應至少五分之一，但不得全數

為執行小組成員） 

興辦機關編製 

公共藝術徵選結果報告書 

召開鑑價會議 

（執行或徵選小組專

業類成員 3位以上） 

辦理「公開徵選」 

公告與收件 

 

 

召開徵選小組會議 

送審議機關初審 

依初審意見修正完成 

 



3. 履約及結案期 

   

 

 

 

 

 

 

 

 

 

 

 

 

 

 

 

 

 

 

 

 

 

 

 

 

進行議價與簽約， 

辦理決標公告 

執行公共藝術製作與設置、

辦理民眾參與活動 

完成議價後，無論興辦機關採取四種徵

選方式之何種方式，皆應刊登決標結果

及徵選小組名單於文化部公共藝術網

站、政府採購資訊網站及興辦機關網站 

興辦機關編製 

公共藝術完成報告書 

進行公共藝術保固與 

後續管理維護計畫 

送審議機關備查 

（函送一式 2份） 

設置期間，執行小組可安排會勘，以檢

視製作進度與狀況；為掌握作品製作品

質與符合度，建議辦理 2次勘驗 

送審議機關初審 

依初審意見修正完成 

辦理勘驗及驗收作

業（執行小組專業類

1/2以上成員） 

至文化部公共藝術網登錄案件資料表

及作品基本資料表 

廠商保固年限為 1 年；作品設置完成後

應列入財產管理，且 5 年內不得予以移

置或拆除 

公文檢附光碟及圖片授權書二式 1份 


